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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力丹: 庭审报道要有法治意识 

 

2007年8月2日《羊城晚报》A9版头条消息《悍匪楼道埋伏 铁锤专袭女性》存在较为明显的非法治表现。首

先，大标题称犯罪嫌疑人为“悍匪”不当。在法官没有正式宣判之前，被告只是犯罪嫌疑人，“悍匪”的称谓说

明，记者已经替代法官认定嫌犯有罪了。如果改为“嫌犯楼道埋伏”就较为适当。副标题中称他为“疑犯”是正

确的。 
该文副标题是“这名刑满释放的疑犯昨再次过堂，竟口出狂言称‘喜欢犯罪’”。这句话的问题更多。“过

堂”是中国古代行政官员审案，那些官员的多数并无法律知识，也没有一套严格的法律审判规则，与现代法庭审

案的性质完全不同，不能使用“过堂”这个过时的概念指称现代庭审。这就如同我们不能使用“父母官”的概念

指称共和国的县长。这种概念的替换，无形中巩固着传统的皇帝专制的统治意识，不利于现代民主政权的建设，

舆论导向存在明显的错误。副标题强调当事人是“刑满释放”人员，可能为了暗示他不悔改，但是这个概念的普

遍使用也会强化社会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尤其在标题上）。“刑满释放”意味着当事人恢复了公民的身份，

回到社会，与其他公民一样拥有同等的权利。一般情况下，公开当事人的这段历史既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也

不利于社会对刑满释放人员持有公正的认识。“竟口出狂言”这样的描述带有记者明确的价值判断，这是消息写

作不允许的。消息要客观报道事实，只要客观报道了，当事人是否张狂，他说的话是否超出人们的预料等等，读

者自然会有评价。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有权为自己辩护，记者的义务是客观报道他的辩护，不得对当事人的

辩护作出倾向性的评价，这是对庭审报道的基本要求。 
消息行文中，记者报道了旁听席上受害者和家属的言论：“一定要判他死刑”。最后一句话是记者的描述：

“受害者和家属对这个恶魔怒不可遏”。虽然记者引证的是别人的话，但是引证什么话的主动权在记者，这样报

道庭审，实际上是媒体在宣判之前替法官宣布被告得判死刑，这是庭审报道所不允许的。报道中称嫌犯是“恶

魔”，这是《西游记》的小说语言。报道应严格采用正规的法律用语，这不仅是个形式的问题，而是透过这种称

谓形式体现法治。“恶魔”说法是没有确定性的情绪化用词，不宜用于报道庄严的庭审。传媒是社会理性的代

表，要有理智和法治意识，不能只要有人说，我们就有闻必录，特别是那些暴力词句，是不能直接引用的，最多

概括地报道，例如“某些公众对此发表了言词激烈的批判性意见”。 
这条消息提供了一段“庭审直击”，本来这样的形式很好，公众可以进一步了解嫌犯在法庭上的表现。但

是，记者在前面加了一句带有明显倾向的话：“昨日庭上，被告席上的何少雄十分嚣张。”这句话把完全可以做

到的客观报道的形式打破了。其实，没有这段话，只要把被告与公诉人之间的对话刊登出来，记者“十分嚣张”

的评价意见，读者也会有的，不要替读者把什么感觉都说出来，即使报道的不是庭审，也是要注意写作技巧，何

况庭审报道还不允许记者对庭审发表评论呢！ 
报道庭审要防止“媒介审判”，通过对这条消息的分析，看来这不是一条抽象的要求，而要我们落实在这类

报道的每句话中。庭审报道的目的之一，除了告知外，也是在无形中传播着法治意识。我们的记者有责任传播法

治意识，不能像现在看到这条消息那样，报道法治行为的文字却无意中充斥着非法治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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